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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 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红政办发〔2019〕30号

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

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现将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降低社会保险

费率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﹝2019﹞4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结合我州实际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执行。

一、完善机制，狠抓落实。降低社会保险费率，是减轻企业

负担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举措，是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体现。各县市、州直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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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建立健全完善工作协调机制，精心组织抓

好贯彻落实。

二、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。各级各部门

要认真落实省人民政府关于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工作的部署要求，

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。州、县市不得擅自出

台与国家和省不一致的养老保险政策，不得违规办理退休和提前

退休、违规计发和调整养老保险待遇、违规进行一次性补缴养老

保险费等。确保我州 2020 年底前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

金省级统筹。

三、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率。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险缴费费率和失业保险费率按云政办发〔2019〕48 号文件

规定执行；工伤保险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20%（现行费率是指

2018 年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执行前适用的费率），各行

业具体执行费率详见《红河州工伤保险行业费率及分类表》（红

人社发〔2018〕131 号）。以上费率执行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 日

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。

四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。各县市人民政府、州级各有关部门

要多渠道、全方位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让社会各界充分

了解降低社保费率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措施，做好政策解释，正确

把握舆论导向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，切实维护参保企业、参保群

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。



— 3 —

各县市在政策落实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，要及时向州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州财政局、州税务局和州医保局报告。

2019 年 6 月 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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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委办公室，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，州监委，

州法院，州检察院，蒙自军分区。

蒙自经开区管委会，红河综保区管委会。

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6月 11日印发


